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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传党〔2019〕36号

中共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
关于开展“7+7”警示教育月活动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根据省纪委办公厅《关于深入开展全省警示教育月活动的

通知》，经校党委决定，于 2019 年 5 月在全校开展“7+7”为主

要内容的警示教育月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十九届中

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部署，开展警示教育月

活动，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，不断净化政治生态，有效防范

化解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领域的重大风险，一体推进“不敢

腐，不能腐，不想腐”，扎实推进“清廉浙传”建设和全面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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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治党纵深发展。

二、活动目的

通过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，深化以案为鉴，以案促改，教

育引导学校党员干部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进

一步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

维护”。通过做好规定动作，创新自选动作，把警示教育与建

设“清廉浙传”结合起来，与日常监督、主体责任检查整改、

巡察整改结合起来，与一体推进“三不”机制结合起来，最大

限度增强警示教育活动的综合效能，为学校中心工作、重点任

务的推进保驾护航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以案为鉴，高标准做好 7个规定动作

1.召开一场警示教育大会。

结合学校机构改革和干部换届动员，召开学校警示教育大

会，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将警示教育融入日常，进一步严明

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

牵头单位：党院办

配合单位：纪委办

2.组织一次专题片观看活动。

集中组织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观看“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”警

示教育专题片，使党员干部“见不贤而自省”，知敬畏、明底

线、重品行、正操守。



— 3 —

牵头单位：党院办

配合单位：纪委办

3.组织一次警示教育展参观活动。

按照上级统一部署，组织 50 位干部于 5 月 27 日上午 9:15

参观省法纪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展。以案明纪，筑牢拒腐防变思

想政治道德防线。

牵头单位：纪委办

配合单位：党院办

4.开展一次全校廉政风险大排查。

结合 2019 年上半年校院两级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

分析会，围绕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领域的重大风险，组织廉政

风险排查，建立全面的“问题清单”、精准的“落实清单”、

明确的“责任清单”，推动建立规范透明公开的权力运行机

制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廉政风险。

牵头单位：纪委办、党院办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单位

5.组织一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培训。

抓住“关键少数”，突出“两个责任”，以校院两级理论

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平台，组织好领导干部专题廉政培训。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
6.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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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校院两级党员领导干部召开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

会，要求领导干部对照身边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，把

自己摆进去，把工作摆进去，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牵头单位：组织部、党院办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
7.举办一次廉政文化作品创作活动。

立足学校专业，开展“清风颜品”廉政文化创作活动，培

育清廉价值理念，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。

牵头单位：纪委办、宣传部

配合单位：播音主持艺术学院、文化创意学院

（二）立足特色，创新开展 7个自选动作

1.组织一次新任干部集体廉政谈话。

结合学校机构改革和干部换届，在新一届中层干部聘任到

位后，及时开展一次集体廉政谈话，筑牢干部思想防线，激发

干事创业活力。

牵头单位：组织部

配合单位：党院办、纪委办

2.汇编一册高校违纪违法案例材料。

根据高校特点，按照违纪类型和特点，汇总梳理高校违纪

违法相关案例并汇编成册，组织二级党组织进行学习。

牵头单位：纪委办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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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一次毕业生党员警示教育活动。

结合毕业季，组织毕业生党员通过参观当地警示教育基

地、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、举办廉政讲座等方式，上好毕业前

一课，抓好廉洁教育。

牵头单位：组织部、纪委办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
4.做好一次重点廉政风险排查防范。

根据省委 2018 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情况的

反馈意见和省纪委《2018 年政治生态分析报告》整改问题清

单，以及省委巡视和校内巡察发现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开展自查

自纠和风险排查。

牵头单位：纪委办

配合单位：各相关单位

5.开设一次警示教育专题党课。

将警示教育列入党校必修课，充分发挥学校廉政讲师团作

用，结合传媒特点，实现学校廉政教育全覆盖。

牵头单位：组织部

配合单位：纪委办

6.组织一次以警示教育为主题的党日活动。

以警示教育为主题，要求各党支部 5 月份开展一次主题党

日活动，推动警示教育精神向纵深发展，向基层延伸，向每个

党支部和党员覆盖，筑牢廉洁从政从业的思想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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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组织部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
7.办好一次正面典型宣传教育活动。

充分挖掘身边的优秀典型，讲好浙传“清廉故事”，运用

正面力量营造清廉氛围，推进“清廉浙传”建设。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、纪委办

配合单位：各二级党组织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全校各二级党组织和各部门

要充分认识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

义，扎实有效地推进警示教育活动深入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配合协作。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要切

实担负政治责任，部署开展好专题活动。要树立大局意识，按

照要求相互支持、加强协作，积极配合，保证成效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宣传部门和各二级党组织要

通过网站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总结经验，展示成果，大力宣

传活动动态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。

各项活动开展情况，请各牵头单位于 6 月 3 日前报纪委

办。联系人：俞岚，电话：86832068。

中共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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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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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6 日印发


